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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监测〔2020〕40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 

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

（2020 年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化工区管委会、临港地区管委会、长兴岛管委

会、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，市环境监测中心，各环境监测

社会化服务备案机构，各重点排污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

量实施方案》（沪委办〔2018〕19 号）和《关于试点开展本市环

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监测〔2019〕

180 号）的要求，继续推进本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领域信用体



— 2 — 

系建设试点工作，我局对信用评价指标内容及其评分标准进行了

优化，修订形成了《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

标体系（2020 年版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 1. 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

（2020 年版） 

2. 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报告上传说明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 2020 年 3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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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

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（2020 年版） 

序号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
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

1 
基本 

素质 
25 

基本情况 4 

注册资本 1 / /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
1000 万元及以上，得 1 分； 

1000 万元以下，得 0.5 分。 

实验室面积 3 / / 实验室面积 

2000 平米及以上，得 3 分； 

[500 平米，2000 平米)，得 2分； 

500 平米以下，得 1 分。 

资质能力 8 

资质认定年限 1 / / / 
6 年及以上，得 1 分； 

6 年以下，得 0.5 分。 

生态环境监测领域获

得实验室认可年限 
2 / / / 

6 年及以上，得 2 分； 

6 年以下，得 1 分； 

未获得认可，得 0 分。 

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

（LIMS） 
5 /  /  

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（LIMS）建设、运行、

评估情况 

已建成运行并通过评估，得 5分； 

已建成运行未通过评估，得 3分； 

建设中，得 1 分； 

否，得 0 分。 

人员能力 13 

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3 /  / 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

100 人及以上，得 3 分； 

[50 人，100 人)，得 2 分； 

[20 人，50 人)，得 1 分； 

20 人以下，得 0.5 分。 

专业技术人员学历 5 /  / 
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中，大

学本科及以上人员比例 

85%及以上，得 5 分； 

[60%，85%)，得 3 分； 

[35%，60%)，得 1 分； 

35%以下，得 0.5 分。 

专业技术人员职称

（同等能力） 
5 

中级及以上

职称（同等能

力）人员比例 

4.5 
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中，中

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比例 

80%及以上，得 4.5 分； 

[50%，80%)，得 3 分； 

[15%，50%)，得 1.5 分； 

15%以下，得 0 分。 

副高及以上

职称人员比

例 

0.5 
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中，副

高及以上职称人员比例 

10%及以上，得 0.5 分； 

10%以下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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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
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

2 
业务 

执行 
40 

备案信息

管理 
2 信息有效性 2 / / 

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情况、资质能力、仪器

设备等信息 
发生一次未更新备案信息，扣 1 分，最多扣 2 分。 

监测项目

管理 
38 

监测方案编制 6 / / 
按时录入监测方案比例（采样前 2 个工作

日完成监测方案录入数/录入项目总数） 

90%以上（含 90%），得 6 分； 

[70%，90%)，得 4 分； 

[50%，70%)，得 2 分； 

50%以下，得 0 分。 

采样实施进度 6 / / 
按计划时间实施现场采样比例（因故改期

采样应在采样前完成变更） 

95%以上（含 95%）,得 6 分； 

[80%，95%)，得 4 分； 

[60%，80%)，得 2 分； 

60%以下，得 0 分。 

现场采样信息 6 / / 

现场采样时通过微信端按时上传信息比例

（现场具备上传条件 1 小时内上传，现场

不具备上传条件 12 小时内上传） 

95%以上（含 95%）,得 6 分； 

[80%，95%)，得 4 分； 

[60%,80%)，得 2 分； 

60%以下，得 0 分。 

监测报告管理 

20 

 

 

监测报告完

整性 
12 监测（测试）报告格式和内容的完整性 

监测（测试）报告中必要信息缺失或不完整，每项

扣 2 分，累计最多扣 12 分。 

监测方法适

用性 
8 

监测（测试）报告中监测方法适用范围与

监测对象一致性 

发生一次监测方法不适用，扣 2 分，累计最多扣 8

分。 

监测方案和

记录符合性 
/ 

监测方案、监测（测试）报告或由其追溯

的原始记录存在明显差错（除方法适用性

以外的其他差错，如逻辑性错误、计算错

误、漏测指标、缺少质控措施等） 

发生一次不符合，扣 1 分，累计扣分至监测报告管

理得分归零。 

监测报告 

上传及时性 
/ 

监测（测试）报告上传至监管系统时限情

况 

监管系统内无故未及时上传监测报告（生成系统编

号后 3 个工作日内），每次扣 1 分，累计扣分至监

测报告管理得分归零。 

监测报告 

上传率 
/ 

监测（测试）报告上传至监管系统数量情

况 

每季度机构上传至监管系统的监测（测试）报告比

例低于应上传报告总数的 95%，每次扣 3 分，累计

最多扣 12 分； 

3 
经营 

管理 
30 财务管理 5 

职业风险管理 2 / / 职业责任险购买情况 
机构购买企业职业责任保险且在有效期内，得 2 分；

未购买，得 0 分。 

财务核算规范 3 /  / 财务年报审计情况 

评价周期内有财务年报审计，依据审计意见，其中：

无保留意见得 3 分；保留意见得 1.5 分；否定意见

和无法表示意见得 0.5 分； 

无财务年报审计，得 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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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
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指标项 权重 

竞争能力 25 

监测项目占有率 12 

监测项目 

金额占比 
6 

机构在监管系统内上传的已完结监测任务

金额占监管系统已完结监测任务总金额的

比例 

2%及以上（含 2%），得 6 分； 

[0%，2%)，按线性计分。 

监测项目 

数量占比 
6 

机构在监管系统内上传的已完结监测任务

数量占监管系统已完结监测任务总数量的

比例 

3%及以上（含 3%），得 6 分； 

[0%，3%)，按线性计分。 

净资产收益率 4 / / 机构净利润占平均净资产比例 

40%及以上（含 40%），得 4 分； 

（0%，40%)，按 0.5-4 分线性计分； 

0%及以下（含 0%）得 0.5 分。 

营业利润率 4 / / 机构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比例 

20%及以上（含 20%），得 4 分； 

（0%，20%)，按 0.5-4 分线性计分； 

0%及以下（含 0%）得 0.5 分。 

标准编制 3 / / 近三年机构参与编制已发布的标准情况 

生态环境监测领域内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编制，每项

得 2 分，地方标准编制或团体标准编制，每项得 1

分；累计最高得 3 分。 

发明专利 2 / / 近三年机构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
生态环境监测领域内的发明专利，每项得 1 分，累

计最高得 2 分。 

4 
诚信 

记录 
5 

优良记录 5 荣誉和奖项 5 /  / 

近三年内机构（或个人）所获得且在评价

周期内有效的由政府部门（地市或区级及

以上）、行业协会（省级及以上）、金融

机构等颁发的综合性荣誉（证书、称号、

优良分类）；生态环境监测领域内的奖项

（技术、产品、服务、项目）等 

获得地市（区）级荣誉或奖项，每项得 1 分，省级

荣誉或奖项，每项得 2 分，国家级荣誉或奖项，每

项得 3 分，累计最高得 5 分。 

不良记录 / /  / / / 
各级政府部门、组织公布的相关处罚或不

良记录情况 

机构受到主管部门处罚（涉及弄虚作假）或被撤销

资质的，一票否决，总分归零；主管部门公布的涉

及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其他处罚类信息、不良记录

等（机构及从业人员），每次扣 4 分；其他部门或

组织公布的处罚类信息、不良记录等，每次扣 3 分；

主管部门规定参加的能力验证有不合格的，每次扣

2 分；以上累计扣分不设上限直至总分归零。 

说明：1.“生态环境监测领域”应符合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》（国市监检测〔2018〕245 号）中第二条所限类别。 

      2.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（LIMS）建设要求应符合《上海市环境监测行业实验室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》（沪环学〔2019〕1 号），评估要求另行公布。 

3.“人员能力”应符合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》（国市监检测〔2018〕245 号）中第六条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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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对中级职称同等能力的认定是指：博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生态环境监测活动 1 年及以上；硕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生态环境监测活动 3 年及以上；

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生态环境监测活动 5 年及以上；大学专科毕业，从事生态环境监测活动 8 年及以上。“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比例”认定依据专业

技术资格证书或等同证明文件。 

      4.“监测报告完整性”应符合《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报告上传说明》所限要求。 

5.每评价周期对纳入信用评价机构的监测（测试）报告开展报告完整性和方法适用性核查，覆盖所有纳入信用评价的机构；随机对其中部分监测（测试）报告的

监测方案和原始记录进行符合性核查，相同错误不重复扣分。 

6.“监测报告上传率”中应上传报告类型依据《关于试点开展本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监测〔2019〕180 号）中相关要

求，如遇特定情况（如临时性监测工作）无法按时上传监测项目信息，应于监测实施后通过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补传监测（测试）报

告；。 

7.“竞争能力”各指标项评分标准依据每评价周期数据分布情况做适当调整； “平均净资产”是指机构年初和年末净资产均值。 

8.环境监测机构采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，“净资产收益率”和“营业利润率”指标项不计分，其权重转移至其余指标计分。 

9.“主管部门”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，“弄虚作假”判定依据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环发〔2015〕175 号）。 

10. 法人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报告（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备案机构专用版）中判决类和执行类信息纳入“不良记录”。 

11. 各指标项所限评价周期是指一个自然年，优良记录中的“近三年”是指评价周期所在自然年及前两年，仅限试点评价期间和初次评价，正式评价后以在

评价周期内获得或有效为限。 

 

 



— 7 — 

附件 2 

 

上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报告上传说明 

 

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检测机构”）通过“上

海市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监管系统”）上

传监测（测试）报告应符合以下要求。 

（一）一般要求 

检测机构应以 PDF 格式上传正式盖章版监测（测试）报告，

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

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214-2017）关于结果报告的相关规

定。适用时，监测（测试）报告的信息应按照《环境监测质量管

理技术导则》（HJ630-2011）附录 A 的要求给出。如果适用的环

境质量标准、污染排放（控制）标准、监测方法标准或监测技术

规范中对监测（测试）报告信息有特定要求的，或者检测机构与

客户对报告内容有特殊约定的，应当同时满足。 

（二）补充要求 

除满足上述要求外，监测（测试）报告还应包含以下信息。 

1. 系统编号：应在报告封面的显著位置标识由监管系统生

成的唯一性编号，即“系统编号：SHHJ+8 位编号”。 

2. 监测依据：监测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方法标准和/或技术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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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应以中文名称和编号（带年号）的方式表示，适用时，应同时

列出现场采样（测试）方法和单独的预处理方法。 

3. 监测日期：采样日期或样品接收日期，以及分析日期（或

分析周期）。 

4. 仪器设备：包括在现场采样（测试）（如涉及）和实验室

分析中所使用的具有计量溯源性要求的主要监测仪器设备（含特

定的前处理设备）的名称、型号和唯一性编号。 

5. 样品标志：样品基体类别、监测项目、样品编号（适用

时）；样品获取方式（采样或来样），接受来样的应注明送样单位。

采集气体或颗粒物样品，还需注明样品承载方式（苏码罐、气袋、

针筒、吸收瓶、吸附管（舱）、滤筒、滤膜等）。 

6. 项目分包：报告中如引用分包项目的结果时，应注明分

包内容和分包机构的名称、资质认定（CMA）证书编号；若分

包项目为检测机构自身没有资质认定能力的，应对该分包项目予

以清晰的标注和说明。 

7. 检出限：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，用“ND”表示，并

注明“ND”表示未检出，同时注明检出限值；也可用“<检出限的

具体数值”表示。检出限以方法标准中的检出限值或实际检出限

值（如有稀释过程等）表示。 

8. 监测结果：监测结果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；监测值的有

效位数表示及数值修约方式应依据有关方法标准和/或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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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无相关规定时，可参照《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

示和判定》（GB/T 8170-2008）的相关内容。 

9. 结果评价：当报告中需要给出符合（或不符合）结论时，

应正确选用评价标准，文字表述应包含各指标限值及对应的适用

阶段或适用级别，用词准确无歧义。 

10. 涉及现场采样（测试）的报告应包含以下信息： 

（1）采样方案或程序的说明，以及每次采样（测试）的起

止时间段。 

（2）点位信息：通过文字或地理信息定位，如实描述环境

空气和废气、水和废水、噪声、振动、土壤、固废等现场监测点

位的情况。适用时，需附点位布置图或照片。 

（3）现场环境条件：监测方法中对环境条件有明确要求的，

或直接参与结果计算的气象参数，如大气压、温度、湿度、风向、

风速、天气状况等，应在报告中详细说明。 

（4）适用时，被测单位的生产工况/负荷和污染治理设施运

行状况，如果相关标准和/或技术规范中有规定核查方法（如锅

炉、餐饮油烟）的项目，应在报告中说明核查方法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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